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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广州市白云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
局部门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广州市白云区财政局关于印发广州市白云区 2023年财

政资金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计划的通知》（云财〔2023〕58号）文

件要求，我局绩效评价小组对工业科报送的“2019-2021年度电动

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补贴资金”项目自评报告及相关材料进行

了评审。

评价报告是在审阅项目科室报送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绩效

评价小组审阅了项目科室提供的自评表、自评报告及相关资料，

对照评价指标和标准及有关政策进行评议和打分，经审核，

“2019-2021 年度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补贴资金”项目绩效

评价结果为“优”。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

根据《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做好 2019-2020年度电动

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核实及中央奖励资金补贴安排的通

知》（穗工信函〔2022〕130 号）、《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

于做好 2021 年度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核实及专项资

金补贴安排的通知》的文件要求，工业科组织实施 2019-2021年

度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补贴项目，具体采用财政资金补助方式

向区内完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审核的企业发放补贴。

（二）项目绩效目标。

通过开展 2019-2021 年度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补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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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项目，推动白云区电动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基础布局更加完善，

为电动汽车推广做好基础保障工作。

（三）项目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2022 年市财政先后下达了“穗财工﹝2022﹞49 号 2019-2020

年度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奖励资金”4,093 万元、“穗财工

﹝2022﹞47号 2022年省级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资金”2,336万元，共

计 6,429万元。

“穗财工﹝2022﹞49号2019-2020年度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奖励资金”为中央级财政资金，用于 2019-2020年度电动汽车充电

基础设施项目奖补。根据第三方核查情况并结合白云区实际，最

后制定补贴标准是直流桩补贴 190元/千瓦、交流桩 36元/千瓦、

换电设施 618元/千瓦，总补贴金额为 4,092.9022万元。结余 978

元在年中调减预算时退回区财政。

“穗财工﹝2022﹞47 号 2022 年省级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资金”

为省级财政资金，用于 2022年度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项目奖补

以及工作费用。根据第三方核查情况并结合白云区实际，最后制

定补贴标准是直流桩补贴 200元/千瓦、交流桩 40元/千瓦、换电

设施 700元/千瓦，总补贴金额为 2,038.4560万元，购买第三方核

查服务费 22.86万元，实际支出合计 2,061.316万元。结余 274.684

万元在年中调减预算退回区财政。

（四）项目实施情况。

本项目根据区科工商信局局务会布署开展，具体实施依据为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做好 2019-2020年度电动汽车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核实及中央奖励资金补贴安排的通知》（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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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函〔2022〕130 号）、《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做好 2021

年度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核实及专项资金补贴安排的

通知》、《广州市白云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关于开展

2019-2021 年度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补贴资金项目申报的

通知》、《广州市白云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 2022年第 5次

会议纪要》（云科工商信局会纪〔2022〕5号）、《广州市白云

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 2022年第 8次会议纪要》（云科工商

信局会纪〔2022〕8号）等文件。

区科工商信局于 2022年 9月发布了《广州市白云区科技工业

商务和信息化局关于开展 2019-2021年度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建设补贴资金项目申报的通知》，明确了申报条件、申报材料要

求、补贴幅度，同时通过公开遴选方式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对企

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开展现场核查，确保项目支出符合相关政

策规定。2022年 10月，区科工商信局委托第三方完成了 73家企

业 141个站点的核查，其中，54家企业 102个站点符合 2019-2020

年度申报补贴要求、27家企业 32个站点符合 2021年度申报补贴

要求。2022年 12月，区科工商信局根据核查结果将 2019-2021

年度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补贴资金拨付至通过审核的企

业。

二、绩效评价概述

（一）评价目的。

2019-2021年度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补贴资金项目，属

于贯彻落实国家和省重大政策措施、资金规模较大、社会关注度

较高的重点项目，选取该项目开展绩效评价，有利于强化我局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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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科室预算绩效主体责任和绩效意识，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

用效益。

（二）评价设计与实施。

根据局预算绩效管理办法，按以下程序组织开展重点项目绩

效评价：

1.布置和组织绩效自评。组织相关业务科室按照局通知要求，

对照批复的绩效目标开展自评，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自评表、自评

报告。

2.实施绩效评价。收集整理重点项目基础数据材料，成立评

价工作小组。评价工作小组根据项目特点、自评情况，与业务科

室充分沟通，收集、查核相关评价数据。

3.综合评价。根据评价结论，并参考自评报告以及对自评情

况的审核、分析结果，对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进行全面、综合评

价，根据相关评价标准计算评价得分，并对照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参考提纲，形成绩效评价报告。

（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方法。

自评结果采取评分和评级相结合的方式，具体分值对应设定

相应等级。总分设置为 100 分，等级划分为四档：90（含）-100

分为优、80（含）-90分为良、60（含）-80分为中、60分以下为

差。

项目评价指标的权重设置为: 预算执行率 10%、产出指标

50%、效益指标 30%、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0%。

项目自评采用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比较法，总分由各项

指标得分汇总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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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量指标得分按照以下方法评定：与年初指标值相比，完

成指标值的，记该指标所赋全部分值；未完成的，按照完成值与

指标值的比例记分。

2.定性指标得分按照以下方法评定：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

三档：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

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80%

（含 80%）、80%-60%（含 60%）、60%-0%合理确定分值。

三、评价结论与绩效分析

（一）总体结论。

项目绩效指标包括产出指标和效益指标，本项目共设置了 10

个绩效指标，其中：产出指标 5个，效益指标 4个、满意度指标

1个。

（二）项目绩效分析如下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完成情况 备注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建成投运并于

2019-2021年之

间接入粤易充

平台的充电基

础设施数量

（个），设置目

标值为5128个。

考察白云区

内充电企业

充电设施在

粤易充平台

的注册数量。

设施数量≥5128

个，得满分；每

少 512个，扣 1

分。

实际完成注册数量为 5128

个，与年度指标值一致。

数量

指标

现场核查充电

基础设施数量

（个），设置指

标值为2500个。

考察发放补

贴资金所需

的有效现场

核查设备数

量

现场核查充电基

础设施≥2500个，

得满分；每少 250

个，扣 1分。

共有 73家企业 141个站点

提交纸质材料并申请现场

核查。我局组织相关技术

人员对充电站点的充电设

施进行实地核查，共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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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直流充电桩 2408台，交

流充电桩 249台，换电站

12个，共完成对 2679个

充电终端进行核查。

质量

指标

充电设施验收

合格率（%），

设置指标值为

100%。

考察申领补

贴充电站点

的充电终端

安全合格情

况

充电设施验收合

格率≥100%，得

满分；每低 5%，

扣 2分。

共有 141个站点申请验

收，其中有 7个充电站点

由于不符合申报的安全标

准，未能通过充电设施合

格率，故实际完成指标值

为 95%，扣 2分。

时效

指标

充电基础设施

奖励资金项目

完成时间

考察补贴资

金发放的时

效性是否符

合政策文件

要求

在 2022年 12月

底前完成项目奖

补，得满分。

按照政策文件的通知要

求，2019-2021年专项补贴

资金已于 2022年 12月 28

日发放完毕，资金均已到

企业账户。

成本

指标

预算资金控制

有效性

考察补贴资

金的发放是

否符合政策

标准

1. 在预算资金额

度内安排奖补；

2. 根据项目实施

情况及时调减预

算结余资金。

根据文件要求以及申报情

况，合理确定奖补标准，

在预算资金额度内安排支

出。根据支出实际，我局

申请预算调整，调减结余

资金 274.7818万元。

效益

指标

社会

效益

项目对电动汽

车产业具有拉

动作用（是\否）

考察项目对

行业发展的

拉动情况

根据科室提供的

项目绩效自评报

告酌情给分。

通过奖补推动白云区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更加完善，

汽车充电服务更加安全便

捷，进一步促进汽车产业

发展。因无具体数据支撑，

酌情扣 2分。

经济

效益

项目对满足群

众充电需求、促

进电动汽车产

业发展、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有

积极作用（是/

否）

有效推动电

动汽车充电

配套服务情

况，使动汽车

充电基础设

施布局更加

合理

根据科室提供的

项目绩效自评报

告酌情给分。

目前，白云区约有 14000

个正常运行的充电终端，

各镇街均有布局。



7

生态

效益

项目对减少汽

车尾气排放有

积极作用（是/

否）

考察项目的

生态效益性

根据科室提供的

项目绩效自评报

告酌情给分。

从能源构成上来看,电动

汽车在使用过程中不会排

出尾气，减少了碳排放。

可持

续影

响指

标

行业对环境污

染持续减少（是

/否）

考察项目的

生态效益性

根据科室提供的

项目绩效自评报

告酌情给分。

本项目补贴对象为采取集

中供电方式的电动汽车充

电设施，能有效降低环境

污染。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用户对充电条

件满意度（ ％）
90%

受惠用户对充电

条件满意度

≥90%，得满分；

每低 5%，扣 2分。

对 100个站点的用户随机

开展满意度调查，收回 100

票，其中表示满意的 85

票，满意度达 85%。扣 2

分。

四、项目主要绩效或成功经验

该项目借助社会专业技术力量，利用专业设备对申报补贴的

充电设施实施现场全覆盖核查，能及时准确发现与充电设施情况

不符的申报资料，有效确保政府财政补贴的准确发放，有力保障

了财政补贴项目的质量和效果。同时，提高了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运营商的安全生产意识，提升了充电站的配套服务和管理水平。

五、存在问题或不足

（一）补贴政策宣传解读不够到位。

评审发现，个别充电站点企业对补贴政策理解不到位，在申

领补贴资金时，提交的材料不符合政策文件所设置的要求。

（二）绩效指标设置有待完善。

经审核，科室提交的绩效自评表中设置了相应的产出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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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但相关指标值的设置仍需进一步完善和充实。如自评表中

的效益指标全部是定性指标，未能量化，难以科学界定该项目的

效益情况；“充电设施验收合格率”目标值 100%，设置过高且不可

控。

六、相关建议

（一）多渠道开展政策宣传，扩大政策知晓率。

建议多渠道开展政策宣讲，一是及时印发白云区补贴申报通

知，通过微信群、公函、白云信息网等途径广泛开展宣传；二是

在日常走访、检查企业的过程中，开展政策宣讲；三是通过协调“广

州市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行业协会”等组织力量，向充换电企业普

及政策，扩大政策项目的知晓率。

（二）根据项目实施内容，合理设置绩效指标。

一是尽可能设置可量化的绩效指标，比如设施可用率、每平

方公里充电设施增长数等；二是设置准确的绩效指标，本项目是

对审核通过的充电设施进行奖补，“充电设施验收合格率”这一指

标设置不够精准，建议修改为“充电设施审核率”。


